江苏理工学院动火作业审批表

	校内申请单位
	
	校内现场安全负责人（监火人）及联系电话
	

	动火施工单位
	
	动火作业人员
	

	动火部位
	
	动火方式
	

	动火时间
	自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分 至    年   月   日   时  分

	动火原因
	

	主要安全措施、配备的消防器材及周边情况
	












	安全承诺
	
我单位承诺遵守动火作业操作规程和安全规范，严格按照申请内容实施动火作业，确保作业安全。
                动火施工单位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申请单位意见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 日

	实验室与设备管理中心
（实验室动火）
	


 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保卫处意见
	 


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年   月    日

	动火作业
安全规定
	动火前 “九不”
1.防火、灭火措施不到位不动火。
2.周围的易燃杂物未清除不动火。
3.附近难以移动的易燃结构物未采取安全防范措施不动火。
4.凡盛装过油类等易燃液体的容器、管道，未经洗刷干净、排除残存油质不动火。
[bookmark: OLE_LINK3]5.凡盛装过气体受热膨胀有爆炸危险的容器和管道不动火。
6.凡储存有易燃、易爆物品的车间、仓库和场所，未经排除易燃易爆危险的不动火。
7.在进行高空焊割作业时，下面的可燃物未清理或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的不动火。
8.未配备相应的灭火器材不动火。
9.地下室、地沟及检查井等密闭空间未探明是否有可燃气体、无排风设施不动火。
动火中“四要”
1.要在动火前指定现场安全负责人。
2.现场安全负责人和动火人员要经常注意动火情况，发现不安全苗头时立即停止动火。
3.要在引发火灾或爆炸事故时，要立即报警和组织疏散扑救。
4.动火人员要严格执行安全操作规程。
动火后“一清”
完成动火作业后，动火作业人员和现场负责人要彻底清理现场火种，并确认无火灾隐患后方能离开。


备注：
[bookmark: _GoBack]1.本审批表为动火作业许可，不得转借、涂改和伪造，正反打印。
2.办理动火作业许可手续时，请携带操作人员职业资格证书复印件、动火作业施工方案（含详细动火作业时间及动火作业部位照片）。
3.动火单位至少提前1天提交申请，一级动火作业（易燃易爆高风险区域）、二动火作业（较高易燃易爆区域）申请时限不超过8小时，三级动火作业（较低火灾风险区域）申请时限不超过72小时。
